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陳勇全  

            曹逸晉  

被  代位人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７  

輔  佐  人  甲OO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４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５（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６（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Ａ１３  

            Ａ１７  

            Ａ０１８

            Ａ１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Ａ２０  

            Ａ２１  

0000000000000000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０２６

            Ａ２９  

            Ａ３２          住○○市○○區○○街00號   

　　　　　　Ａ３１          住同上  

            Ａ３０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３３  

0000000000000000

            Ａ３４  

            Ａ３５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敏安律師

被      告  Ａ０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0000000000000000

            Ａ３９  

0000000000000000

            Ａ４０  

            Ａ４１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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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４２  

0000000000000000

            Ａ４３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

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

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

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

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

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

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乙OO於訴訟繫屬中民國113年2月

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

Ａ１６，上開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及

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467至477頁、

卷二第358至360頁），因上開被告乙OO之繼承人均未聲明承

受訴訟，原告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一第577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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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第7款定有明

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分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

列丙OO、乙OO為被告，惟丙OO、乙OO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

追加丙OO之繼承人即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乙OO

之繼承人即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

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449頁）。

因丙OO、乙OO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並追加請求丙OO、

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另被告乙OO於起訴後之113年2月3

日死亡，原告於聲明其繼承人承受訴訟後，復追加聲明請求

被告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

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其最終聲明為：㈠被告Ａ４

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

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

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

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

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留如

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及被告

等人就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予以

分割（本院卷一第58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且原告本件請求之訴訟標的對於被繼承

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另亦無礙被告之防禦及

訴訟之終結，故原告所為之追加均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

許。

三、除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

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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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０６之借款債權人，被代位人Ａ０６積

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計新台幣（下同）156,370

元，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迄今仍未清償。又被繼承人丁OO於

民國35年2月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全體繼

承人雖辦畢繼承登記，然其等迄今未能就該遺產達成分割

協議，仍為公同共有狀態，嗣其他繼承人即乙OO、丙OO、

乙OO先後死亡，其等之繼承人均怠於就乙OO、乙OO、丙OO

繼承自被繼承人丁OO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爰請求如訴之聲明第一至三項所示；又繼承人間仍無法協

議分割遺產，因遺產目前仍屬公同共有狀態，被代位人Ａ

０６怠於行使分割遺產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

第242條、第1148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被代位人

Ａ０６請求分割遺產等語。

（二）並聲明：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

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

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

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

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

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㈣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

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

二、被告等人答辯略以：

（一）被告Ａ０７及其輔佐人部分：我父親曾交代被繼承人丁OO

死亡時，其全體繼承人已簽訂鬮書協議系爭土地要分給長

孫Ａ０７，嗣Ａ０７因洪水將系爭土地之權狀沖走而未辦

理登記，故系爭土地應為Ａ０７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二）被告Ａ２９部分：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系爭土地是祖母

Ａ０１在日據時代購買的，但可能登記在被繼承人丁OO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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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祖母Ａ０１生前就常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我認為很多人也都認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出庭，而被告Ａ

０１８說的土地與本件無關，其餘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

張。

（三）被告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

張。

（四）被告Ａ４２、Ａ４３部分：我不清楚鬮書的事且對於本件

並無意見。

（五）被告Ａ２４部分：我不清楚系爭土地是否要分給Ａ０７，

但我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分割。

（六）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部分：同意辦理繼承登記，

也同意系爭土地以附表二之應繼分筆錄分割。

（七）被告Ａ０１８部分：系爭土地是我買的，但我不記得地

號，我也不知道我跟誰買的，我會請律師來開庭。

（八）被告Ａ０２６部分：鬮書是在系爭土地的古厝客廳內協議

的，我當時跟嫂嫂在廚房沒有去客廳，但我知道有叫三個

公證人，鬮書上沒有戊OO簽名，是因為戊OO從小就送養當

童養媳，但因為我是媳婦，所以也不清楚當時協議的情

形，但我婆婆Ａ０１生前都是跟我一起住，Ａ０１大約在

82歲期間曾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九）被告Ａ１９部分：我不曉得有協議給長孫的事情，我也沒

有理會這些事情。

（十）其餘被告部分：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

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

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

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

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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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

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

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

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

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

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

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

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

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

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

156,370元，尚未清償，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為被

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

日過世，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其繼承人、再轉繼承

人為被代位人以及被告等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又丁

OO之繼承人雖分別於105年8月30日辦畢繼承登記，然期間

又有繼承人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即乙OO之繼承人為Ａ

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

１５、Ａ１６，以及丙OO之繼承人為Ａ３３、Ａ３４、Ａ

３５，故乃更正並追加乙OO、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

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

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此係因訴訟標的對於當事人必須

合一確定；嗣原列為被告乙OO於訴訟程序中死亡，由Ａ４

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承受訴訟，惟上開4人尚未

辦理繼承登記，故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

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

４、Ａ３５，均未就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原告

乃請求前開被告分別就渠等之被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

OO，對於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臺中地方法院105司執111101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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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

戶財產查詢清單、親屬系統表等件在卷可參，且被告Ａ０

７、Ａ２９、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４２、Ａ４

３、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１９、Ａ０１８、Ａ０

２６到庭並未爭執，而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

或提出任何答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

真實。又原告因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而

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繼承而公

同共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全體繼承

人迄未達成分割協議，再斟酌被代位人Ａ０６經原告聲請

強制執行無結果，其又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

無法受償，故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Ａ０６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判決分割遺產，亦屬有據。

（三）又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雖辯稱：系爭土

地已於鬮書上約定要分配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２９則

稱：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之遺產，因為被繼承人丁OO愛

賭博，Ａ０１生前就說要把系爭土地給長孫Ａ０７；被告

Ａ０２６則稱：鬮書是在古厝的客廳協議的，鬮書上未記

載戊OO是因為其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Ａ０１生前有說系

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第2

43頁至第246頁）。然查

　　1.被繼承人丁OO於35年2月5日死亡，時間係於臺灣光復（即

34年10月24日）以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前段規

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

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故自34年10月24

日臺灣光復民法繼承編開始施行於臺灣後，被繼承人始死

亡，即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既

於光復後才死亡，則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係有繼承權，

實可認定。又觀之兩造之陳述及上開鬮書內容，可知該鬮

書係奉「母族尊長之命」所為，且被告Ａ０８、Ａ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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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自陳該鬮書是由母親Ａ０１委託其弟王日新代筆所擬

（見本院二第245頁），故該鬮書究係為分配被繼承人丁O

O之遺產，或Ａ０１就其自身名下財產所為之協議，已非

無疑。再觀之該鬮書簽訂日期為42年4月15日（即農曆3月

2日），此時被繼承人丁OO已死亡，而鬮書亦僅有男性四

房之4人簽章，並無戊OO之簽章，顯見鬮書未經被繼承人

丁OO之全體繼承人參與及同意，而被繼承人丁OO死亡當時

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子女均有繼承權，縱被告Ａ０２６辯稱

戊OO自幼為送養當童養媳而無繼承權云云（見本院二第24

5頁），惟在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所謂媳婦仔，係以將來擬

婚配養家特定或不特定男子為目的而入養於養家之女子，

此身分關係，除當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外，應解為本質上

係自始與養家成立收養關係，惟以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

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亦即童養媳為「附有解除條件的收養

關係」，倘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但

本案戊OO是否有與養家男子成婚或是出嫁他人，被告Ａ０

２６均未提出證據證明，且縱依被告Ａ０２６所述，戊OO

如與養家男子成婚亦因而使該收養關係終止，而恢復與本

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故被告Ａ０２６此部分抗辯洵屬

無據。綜上，上開鬮書縱確曾經Ａ０１委託王日新代筆所

擬，亦經3位公證人及全部男性繼承人簽名，惟仍於法未

合，男性繼承人就遺產所協議之內容於法律上均無效力，

自不得逕自認女性繼承人已喪失繼承權，故被告Ａ０７、

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２９、Ａ０２６上開所辯洵

無可採，因此原告主張被告等人以及被代位人均為被繼承

人丁OO之繼承人，為有理由。至被告Ａ０１８雖到庭辯稱

系爭土地係由其購買，其後將委任律師再行瞭解云云（見

本院卷二第245頁），惟被告Ａ０１８迄今未舉證以實其

說，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再行爭執或委任律師提

出相關說明，應認此揭抗辯為不可採。　　　

（四）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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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所示分割：

　　⒈按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824條之規定，共有人因

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

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

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

決意旨參照）。末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依共有人協定

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者，法院得因任

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

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

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價金補償之，民

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

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

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

用、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

判決。

　　⒉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系爭土地部分依被告

與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衡以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係求就被代位人所應分得之遺產取償，則以消

滅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其等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按法定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方式，足達此目的，且不致

過度變更系爭土地之現狀。再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

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

且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表示同意上開分割方

案，被告Ａ４２、Ａ４３則無意見，而其餘被告迄今均未

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分割方法，從而，原告代位被代位人

Ａ０６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系爭遺產，為有理

由，均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於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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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因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

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被代位人Ａ０６

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訴訟費用，較屬公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附表一：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

○○段000000

000地號土地

180分之108 由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

等人各依附表二所示應繼

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被代位人Ａ０６ 60分之1

2. 被告Ａ０７ 30分之1

3. 被告Ａ０８ 30分之1

4. 被告Ａ０９ 30分之1

5. 被告Ａ１０ 3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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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告Ａ１１ 30分之1

7. 被告Ａ１２ 30分之1

8. 被告Ａ４４ 100分之1

9. 被告Ａ１４ 100分之1

10. 被告Ａ１５ 100分之1

11. 被告Ａ１６ 100分之1

12. 被告Ａ１３ 25分之1

13. 被告Ａ１７ 25分之1

14. 被告Ａ０１８ 25分之1

15. 被告Ａ１９ 25分之1

16. 被告Ａ２０ 20分之1

17. 被告Ａ２１ 20分之1

18. 被告Ａ２２ 50分之1

19. 被告Ａ２３ 100分之3

20. 被告Ａ２４ 40分之1

21. 被告Ａ２５ 40分之1

22. 被告Ａ０２６ 40分之1

23. 被告Ａ２９ 40分之1

24. 被告Ａ３２ 120分之1

25. 被告Ａ３１ 120分之1

26. 被告Ａ３０ 120分之1

27. 被告Ａ２７ 40分之1

28. 被告Ａ２８ 40分之1

29. 被告Ａ３３ 120分之1

30. 被告Ａ３４ 120分之1

31. 被告Ａ３５ 12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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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被告Ａ０３６ 40分之1

33. 被告Ａ３７ 40分之1

34. 被告Ａ３８ 30分之1

35. 被告Ａ３９ 30分之1

36. 被告Ａ４０ 15分之1

37. 被告Ａ４１ 60分之1

38. 被告Ａ４２ 60分之1

39. 被告Ａ４３ 60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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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陳勇全  
            曹逸晉  
被  代位人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７  
輔  佐  人  甲OO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４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５（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６（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３  
            Ａ１７  
            Ａ０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０２６
            Ａ２９  
            Ａ３２          住○○市○○區○○街00號    
　　　　　　Ａ３１          住同上  
            Ａ３０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３３  


            Ａ３４  
            Ａ３５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敏安律師
被      告  Ａ０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０  
            Ａ４１  


            Ａ４２  


            Ａ４３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乙OO於訴訟繫屬中民國113年2月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上開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467至477頁、卷二第358至360頁），因上開被告乙OO之繼承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原告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77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分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列丙OO、乙OO為被告，惟丙OO、乙OO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追加丙OO之繼承人即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乙OO之繼承人即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449頁）。因丙OO、乙OO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並追加請求丙OO、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另被告乙OO於起訴後之113年2月3日死亡，原告於聲明其繼承人承受訴訟後，復追加聲明請求被告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其最終聲明為：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及被告等人就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割（本院卷一第58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且原告本件請求之訴訟標的對於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另亦無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故原告所為之追加均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三、除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０６之借款債權人，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計新台幣（下同）156,370元，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迄今仍未清償。又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全體繼承人雖辦畢繼承登記，然其等迄今未能就該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仍為公同共有狀態，嗣其他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先後死亡，其等之繼承人均怠於就乙OO、乙OO、丙OO繼承自被繼承人丁OO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爰請求如訴之聲明第一至三項所示；又繼承人間仍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因遺產目前仍屬公同共有狀態，被代位人Ａ０６怠於行使分割遺產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48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請求分割遺產等語。
（二）並聲明：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
二、被告等人答辯略以：
（一）被告Ａ０７及其輔佐人部分：我父親曾交代被繼承人丁OO死亡時，其全體繼承人已簽訂鬮書協議系爭土地要分給長孫Ａ０７，嗣Ａ０７因洪水將系爭土地之權狀沖走而未辦理登記，故系爭土地應為Ａ０７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Ａ２９部分：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在日據時代購買的，但可能登記在被繼承人丁OO名下，祖母Ａ０１生前就常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我認為很多人也都認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出庭，而被告Ａ０１８說的土地與本件無關，其餘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三）被告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四）被告Ａ４２、Ａ４３部分：我不清楚鬮書的事且對於本件並無意見。
（五）被告Ａ２４部分：我不清楚系爭土地是否要分給Ａ０７，但我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分割。
（六）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部分：同意辦理繼承登記，也同意系爭土地以附表二之應繼分筆錄分割。
（七）被告Ａ０１８部分：系爭土地是我買的，但我不記得地號，我也不知道我跟誰買的，我會請律師來開庭。
（八）被告Ａ０２６部分：鬮書是在系爭土地的古厝客廳內協議的，我當時跟嫂嫂在廚房沒有去客廳，但我知道有叫三個公證人，鬮書上沒有戊OO簽名，是因為戊OO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但因為我是媳婦，所以也不清楚當時協議的情形，但我婆婆Ａ０１生前都是跟我一起住，Ａ０１大約在82歲期間曾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九）被告Ａ１９部分：我不曉得有協議給長孫的事情，我也沒有理會這些事情。
（十）其餘被告部分：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156,370元，尚未清償，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為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過世，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其繼承人、再轉繼承人為被代位人以及被告等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又丁OO之繼承人雖分別於105年8月30日辦畢繼承登記，然期間又有繼承人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即乙OO之繼承人為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以及丙OO之繼承人為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故乃更正並追加乙OO、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此係因訴訟標的對於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嗣原列為被告乙OO於訴訟程序中死亡，由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承受訴訟，惟上開4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故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未就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原告乃請求前開被告分別就渠等之被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對於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臺中地方法院105司執111101債權憑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親屬系統表等件在卷可參，且被告Ａ０７、Ａ２９、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４２、Ａ４３、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１９、Ａ０１８、Ａ０２６到庭並未爭執，而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或提出任何答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又原告因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繼承而公同共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全體繼承人迄未達成分割協議，再斟酌被代位人Ａ０６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其又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受償，故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Ａ０６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遺產，亦屬有據。
（三）又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雖辯稱：系爭土地已於鬮書上約定要分配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２９則稱：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之遺產，因為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Ａ０１生前就說要把系爭土地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０２６則稱：鬮書是在古厝的客廳協議的，鬮書上未記載戊OO是因為其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Ａ０１生前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第243頁至第246頁）。然查
　　1.被繼承人丁OO於35年2月5日死亡，時間係於臺灣光復（即34年10月24日）以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前段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故自34年10月24日臺灣光復民法繼承編開始施行於臺灣後，被繼承人始死亡，即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既於光復後才死亡，則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係有繼承權，實可認定。又觀之兩造之陳述及上開鬮書內容，可知該鬮書係奉「母族尊長之命」所為，且被告Ａ０８、Ａ０２６均自陳該鬮書是由母親Ａ０１委託其弟王日新代筆所擬（見本院二第245頁），故該鬮書究係為分配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或Ａ０１就其自身名下財產所為之協議，已非無疑。再觀之該鬮書簽訂日期為42年4月15日（即農曆3月2日），此時被繼承人丁OO已死亡，而鬮書亦僅有男性四房之4人簽章，並無戊OO之簽章，顯見鬮書未經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參與及同意，而被繼承人丁OO死亡當時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子女均有繼承權，縱被告Ａ０２６辯稱戊OO自幼為送養當童養媳而無繼承權云云（見本院二第245頁），惟在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所謂媳婦仔，係以將來擬婚配養家特定或不特定男子為目的而入養於養家之女子，此身分關係，除當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外，應解為本質上係自始與養家成立收養關係，惟以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亦即童養媳為「附有解除條件的收養關係」，倘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但本案戊OO是否有與養家男子成婚或是出嫁他人，被告Ａ０２６均未提出證據證明，且縱依被告Ａ０２６所述，戊OO如與養家男子成婚亦因而使該收養關係終止，而恢復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故被告Ａ０２６此部分抗辯洵屬無據。綜上，上開鬮書縱確曾經Ａ０１委託王日新代筆所擬，亦經3位公證人及全部男性繼承人簽名，惟仍於法未合，男性繼承人就遺產所協議之內容於法律上均無效力，自不得逕自認女性繼承人已喪失繼承權，故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２９、Ａ０２６上開所辯洵無可採，因此原告主張被告等人以及被代位人均為被繼承人丁OO之繼承人，為有理由。至被告Ａ０１８雖到庭辯稱系爭土地係由其購買，其後將委任律師再行瞭解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45頁），惟被告Ａ０１８迄今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再行爭執或委任律師提出相關說明，應認此揭抗辯為不可採。　　　
（四）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
　　⒈按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824條之規定，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價金補償之，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
　　⒉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系爭土地部分依被告與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衡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求就被代位人所應分得之遺產取償，則以消滅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其等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方式，足達此目的，且不致過度變更系爭土地之現狀。再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表示同意上開分割方案，被告Ａ４２、Ａ４３則無意見，而其餘被告迄今均未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分割方法，從而，原告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系爭遺產，為有理由，均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因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被代位人Ａ０６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附表一：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80分之108

		由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各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被代位人Ａ０６

		60分之1



		2.

		被告Ａ０７

		30分之1



		3.

		被告Ａ０８

		30分之1



		4.

		被告Ａ０９

		30分之1



		5.

		被告Ａ１０

		30分之1



		6.

		被告Ａ１１

		30分之1



		7.

		被告Ａ１２

		30分之1



		8.

		被告Ａ４４

		100分之1



		9.

		被告Ａ１４

		100分之1



		10.

		被告Ａ１５

		100分之1



		11.

		被告Ａ１６

		100分之1



		12.

		被告Ａ１３

		25分之1



		13.

		被告Ａ１７

		25分之1



		14.

		被告Ａ０１８

		25分之1



		15.

		被告Ａ１９

		25分之1



		16.

		被告Ａ２０

		20分之1



		17.

		被告Ａ２１

		20分之1



		18.

		被告Ａ２２

		50分之1



		19.

		被告Ａ２３

		100分之3



		20.

		被告Ａ２４

		40分之1



		21.

		被告Ａ２５

		40分之1



		22.

		被告Ａ０２６

		40分之1



		23.

		被告Ａ２９

		40分之1



		24.

		被告Ａ３２

		120分之1



		25.

		被告Ａ３１

		120分之1



		26.

		被告Ａ３０

		120分之1



		27.

		被告Ａ２７

		40分之1



		28.

		被告Ａ２８

		40分之1



		29.

		被告Ａ３３

		120分之1



		30.

		被告Ａ３４

		120分之1



		31.

		被告Ａ３５

		120分之1



		32.

		被告Ａ０３６

		40分之1



		33.

		被告Ａ３７

		40分之1



		34.

		被告Ａ３８

		30分之1



		35.

		被告Ａ３９

		30分之1



		36.

		被告Ａ４０

		15分之1



		37.

		被告Ａ４１

		60分之1



		38.

		被告Ａ４２

		60分之1



		39.

		被告Ａ４３

		6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陳勇全  

            曹逸晉  

被  代位人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７  

輔  佐  人  甲OO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４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５（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６（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３  

            Ａ１７  

            Ａ０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０２６

            Ａ２９  

            Ａ３２          住○○市○○區○○街00號    

　　　　　　Ａ３１          住同上  

            Ａ３０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３３  



            Ａ３４  

            Ａ３５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敏安律師

被      告  Ａ０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０  

            Ａ４１  



            Ａ４２  



            Ａ４３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

    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

    登記。

二、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

    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

    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

    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

    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

    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乙OO於訴訟繫屬中民國113年2月

    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上開4

    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

    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467至477頁、卷二第358至360

    頁），因上開被告乙OO之繼承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原告於

    113年5月2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77頁），

    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分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列

    丙OO、乙OO為被告，惟丙OO、乙OO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追

    加丙OO之繼承人即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乙OO之繼承人即Ａ

    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見本院

    卷一第449頁）。因丙OO、乙OO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

    並追加請求丙OO、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

    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另被告乙OO於

    起訴後之113年2月3日死亡，原告於聲明其繼承人承受訴訟

    後，復追加聲明請求被告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其最終

    聲明為：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

    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

    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

    被繼承人乙OO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

    被代位人Ａ０６及被告等人就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割（本院卷一第588頁）；核原告上

    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且原告本件請求之

    訴訟標的對於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另

    亦無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故原告所為之追加均與前

    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三、除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

    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０６之借款債權人，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

      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計新台幣（下同）156,370元，而

      被代位人Ａ０６迄今仍未清償。又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

      月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全體繼承人雖辦

      畢繼承登記，然其等迄今未能就該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仍

      為公同共有狀態，嗣其他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先後

      死亡，其等之繼承人均怠於就乙OO、乙OO、丙OO繼承自被

      繼承人丁OO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爰請求如

      訴之聲明第一至三項所示；又繼承人間仍無法協議分割遺

      產，因遺產目前仍屬公同共有狀態，被代位人Ａ０６怠於行

      使分割遺產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

      第1148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請求分

      割遺產等語。

（二）並聲明：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

      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

      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

      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

      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㈣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

二、被告等人答辯略以：

（一）被告Ａ０７及其輔佐人部分：我父親曾交代被繼承人丁OO死

      亡時，其全體繼承人已簽訂鬮書協議系爭土地要分給長孫

      Ａ０７，嗣Ａ０７因洪水將系爭土地之權狀沖走而未辦理登記，

      故系爭土地應為Ａ０７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Ａ２９部分：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

      在日據時代購買的，但可能登記在被繼承人丁OO名下，祖

      母Ａ０１生前就常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我認為很多人

      也都認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出庭，而被告Ａ０１８說的土地與

      本件無關，其餘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三）被告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四）被告Ａ４２、Ａ４３部分：我不清楚鬮書的事且對於本件並無意

      見。

（五）被告Ａ２４部分：我不清楚系爭土地是否要分給Ａ０７，但我希

      望系爭土地可以分割。

（六）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部分：同意辦理繼承登記，也同意系

      爭土地以附表二之應繼分筆錄分割。

（七）被告Ａ０１８部分：系爭土地是我買的，但我不記得地號，我

      也不知道我跟誰買的，我會請律師來開庭。

（八）被告Ａ０２６部分：鬮書是在系爭土地的古厝客廳內協議的，

      我當時跟嫂嫂在廚房沒有去客廳，但我知道有叫三個公證

      人，鬮書上沒有戊OO簽名，是因為戊OO從小就送養當童養

      媳，但因為我是媳婦，所以也不清楚當時協議的情形，但

      我婆婆Ａ０１生前都是跟我一起住，Ａ０１大約在82歲期間曾有

      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九）被告Ａ１９部分：我不曉得有協議給長孫的事情，我也沒有

      理會這些事情。

（十）其餘被告部分：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

      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

      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

      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

      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

      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

      ，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

      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

      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

      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

      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

      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

      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

      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156

      ,370元，尚未清償，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為被繼承人

      丁OO之全體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過世

      ，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其繼承人、再轉繼承人為被

      代位人以及被告等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又丁OO之繼

      承人雖分別於105年8月30日辦畢繼承登記，然期間又有繼

      承人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即乙OO之繼承人為Ａ１３、Ａ１７

      、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以及丙OO之繼承人

      為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故乃更正並追加乙OO、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

      、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

      此係因訴訟標的對於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嗣原列為被告

      乙OO於訴訟程序中死亡，由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承受訴訟

      ，惟上開4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故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

      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未就附

      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原告乃請求前開被告分別就

      渠等之被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對於被繼承人丁OO

      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

      臺中地方法院105司執111101債權憑證、系爭土地第一類

      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親屬

      系統表等件在卷可參，且被告Ａ０７、Ａ２９、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

      、Ａ４２、Ａ４３、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１９、Ａ０１８、Ａ０２６到庭並未

      爭執，而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或提出任何答

      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又原告

      因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

      告等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繼承而公同共有如附表一所示

      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全體繼承人迄未達成分割協議

      ，再斟酌被代位人Ａ０６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其又

      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受償，故原告為保

      全其債權，代位Ａ０６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遺產，

      亦屬有據。

（三）又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雖辯稱：系爭土地已於鬮書上

      約定要分配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２９則稱：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

      １之遺產，因為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Ａ０１生前就說要把系

      爭土地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０２６則稱：鬮書是在古厝的客廳

      協議的，鬮書上未記載戊OO是因為其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

      ，Ａ０１生前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30頁、第243頁至第246頁）。然查

　　1.被繼承人丁OO於35年2月5日死亡，時間係於臺灣光復（即

      34年10月24日）以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前段規

      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

      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故自34年10月24

      日臺灣光復民法繼承編開始施行於臺灣後，被繼承人始死

      亡，即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既

      於光復後才死亡，則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係有繼承權，

      實可認定。又觀之兩造之陳述及上開鬮書內容，可知該鬮

      書係奉「母族尊長之命」所為，且被告Ａ０８、Ａ０２６均自陳

      該鬮書是由母親Ａ０１委託其弟王日新代筆所擬（見本院二

      第245頁），故該鬮書究係為分配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

      或Ａ０１就其自身名下財產所為之協議，已非無疑。再觀之

      該鬮書簽訂日期為42年4月15日（即農曆3月2日），此時

      被繼承人丁OO已死亡，而鬮書亦僅有男性四房之4人簽章

      ，並無戊OO之簽章，顯見鬮書未經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

      承人參與及同意，而被繼承人丁OO死亡當時依民法繼承編

      規定子女均有繼承權，縱被告Ａ０２６辯稱戊OO自幼為送養當

      童養媳而無繼承權云云（見本院二第245頁），惟在日治

      時期臺灣民間所謂媳婦仔，係以將來擬婚配養家特定或不

      特定男子為目的而入養於養家之女子，此身分關係，除當

      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外，應解為本質上係自始與養家成立

      收養關係，惟以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

      ，亦即童養媳為「附有解除條件的收養關係」，倘日後與

      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但本案戊OO是否有與

      養家男子成婚或是出嫁他人，被告Ａ０２６均未提出證據證明

      ，且縱依被告Ａ０２６所述，戊OO如與養家男子成婚亦因而使

      該收養關係終止，而恢復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故

      被告Ａ０２６此部分抗辯洵屬無據。綜上，上開鬮書縱確曾經

      Ａ０１委託王日新代筆所擬，亦經3位公證人及全部男性繼承

      人簽名，惟仍於法未合，男性繼承人就遺產所協議之內容

      於法律上均無效力，自不得逕自認女性繼承人已喪失繼承

      權，故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２９、Ａ０２６上開所辯洵

      無可採，因此原告主張被告等人以及被代位人均為被繼承

      人丁OO之繼承人，為有理由。至被告Ａ０１８雖到庭辯稱系爭

      土地係由其購買，其後將委任律師再行瞭解云云（見本院

      卷二第245頁），惟被告Ａ０１８迄今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

      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再行爭執或委任律師提出相關說

      明，應認此揭抗辯為不可採。　　　

（四）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

      欄所示分割：

　　⒈按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824條之規定，共有人因共

      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

      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

      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

      意旨參照）。末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依共有人協定之

      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

      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

      ，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價金補償之，民法

      第830條第2項、第82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

      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

      、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

      決。

　　⒉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系爭土地部分依被告

      與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衡以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係求就被代位人所應分得之遺產取償，則以消

      滅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其等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按法定應

      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方式，足達此目的，且不致過

      度變更系爭土地之現狀。再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

      、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

      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表示同意上開分割方案，被告Ａ４２、

      Ａ４３則無意見，而其餘被告迄今均未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

      分割方法，從而，原告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訴請分割被繼承

      人如附表一所示系爭遺產，為有理由，均應按附表二所示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於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因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

    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被代位人Ａ０６之應

    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

    費用，較屬公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附表一：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80分之108 由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各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被代位人Ａ０６ 60分之1 2. 被告Ａ０７ 30分之1 3. 被告Ａ０８ 30分之1 4. 被告Ａ０９ 30分之1 5. 被告Ａ１０ 30分之1 6. 被告Ａ１１ 30分之1 7. 被告Ａ１２ 30分之1 8. 被告Ａ４４ 100分之1 9. 被告Ａ１４ 100分之1 10. 被告Ａ１５ 100分之1 11. 被告Ａ１６ 100分之1 12. 被告Ａ１３ 25分之1 13. 被告Ａ１７ 25分之1 14. 被告Ａ０１８ 25分之1 15. 被告Ａ１９ 25分之1 16. 被告Ａ２０ 20分之1 17. 被告Ａ２１ 20分之1 18. 被告Ａ２２ 50分之1 19. 被告Ａ２３ 100分之3 20. 被告Ａ２４ 40分之1 21. 被告Ａ２５ 40分之1 22. 被告Ａ０２６ 40分之1 23. 被告Ａ２９ 40分之1 24. 被告Ａ３２ 120分之1 25. 被告Ａ３１ 120分之1 26. 被告Ａ３０ 120分之1 27. 被告Ａ２７ 40分之1 28. 被告Ａ２８ 40分之1 29. 被告Ａ３３ 120分之1 30. 被告Ａ３４ 120分之1 31. 被告Ａ３５ 120分之1 32. 被告Ａ０３６ 40分之1 33. 被告Ａ３７ 40分之1 34. 被告Ａ３８ 30分之1 35. 被告Ａ３９ 30分之1 36. 被告Ａ４０ 15分之1 37. 被告Ａ４１ 60分之1 38. 被告Ａ４２ 60分之1 39. 被告Ａ４３ 6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陳勇全  
            曹逸晉  
被  代位人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７  
輔  佐  人  甲OO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４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５（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６（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３  
            Ａ１７  
            Ａ０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０２６
            Ａ２９  
            Ａ３２          住○○市○○區○○街00號    
　　　　　　Ａ３１          住同上  
            Ａ３０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３３  


            Ａ３４  
            Ａ３５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敏安律師
被      告  Ａ０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０  
            Ａ４１  


            Ａ４２  


            Ａ４３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乙OO於訴訟繫屬中民國113年2月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上開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467至477頁、卷二第358至360頁），因上開被告乙OO之繼承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原告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77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分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列丙OO、乙OO為被告，惟丙OO、乙OO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追加丙OO之繼承人即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乙OO之繼承人即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449頁）。因丙OO、乙OO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並追加請求丙OO、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另被告乙OO於起訴後之113年2月3日死亡，原告於聲明其繼承人承受訴訟後，復追加聲明請求被告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其最終聲明為：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及被告等人就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割（本院卷一第58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且原告本件請求之訴訟標的對於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另亦無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故原告所為之追加均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三、除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０６之借款債權人，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計新台幣（下同）156,370元，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迄今仍未清償。又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全體繼承人雖辦畢繼承登記，然其等迄今未能就該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仍為公同共有狀態，嗣其他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先後死亡，其等之繼承人均怠於就乙OO、乙OO、丙OO繼承自被繼承人丁OO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爰請求如訴之聲明第一至三項所示；又繼承人間仍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因遺產目前仍屬公同共有狀態，被代位人Ａ０６怠於行使分割遺產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48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請求分割遺產等語。
（二）並聲明：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
二、被告等人答辯略以：
（一）被告Ａ０７及其輔佐人部分：我父親曾交代被繼承人丁OO死亡時，其全體繼承人已簽訂鬮書協議系爭土地要分給長孫Ａ０７，嗣Ａ０７因洪水將系爭土地之權狀沖走而未辦理登記，故系爭土地應為Ａ０７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Ａ２９部分：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在日據時代購買的，但可能登記在被繼承人丁OO名下，祖母Ａ０１生前就常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我認為很多人也都認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出庭，而被告Ａ０１８說的土地與本件無關，其餘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三）被告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四）被告Ａ４２、Ａ４３部分：我不清楚鬮書的事且對於本件並無意見。
（五）被告Ａ２４部分：我不清楚系爭土地是否要分給Ａ０７，但我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分割。
（六）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部分：同意辦理繼承登記，也同意系爭土地以附表二之應繼分筆錄分割。
（七）被告Ａ０１８部分：系爭土地是我買的，但我不記得地號，我也不知道我跟誰買的，我會請律師來開庭。
（八）被告Ａ０２６部分：鬮書是在系爭土地的古厝客廳內協議的，我當時跟嫂嫂在廚房沒有去客廳，但我知道有叫三個公證人，鬮書上沒有戊OO簽名，是因為戊OO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但因為我是媳婦，所以也不清楚當時協議的情形，但我婆婆Ａ０１生前都是跟我一起住，Ａ０１大約在82歲期間曾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九）被告Ａ１９部分：我不曉得有協議給長孫的事情，我也沒有理會這些事情。
（十）其餘被告部分：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156,370元，尚未清償，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為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過世，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其繼承人、再轉繼承人為被代位人以及被告等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又丁OO之繼承人雖分別於105年8月30日辦畢繼承登記，然期間又有繼承人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即乙OO之繼承人為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以及丙OO之繼承人為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故乃更正並追加乙OO、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此係因訴訟標的對於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嗣原列為被告乙OO於訴訟程序中死亡，由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承受訴訟，惟上開4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故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未就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原告乃請求前開被告分別就渠等之被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對於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臺中地方法院105司執111101債權憑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親屬系統表等件在卷可參，且被告Ａ０７、Ａ２９、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４２、Ａ４３、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１９、Ａ０１８、Ａ０２６到庭並未爭執，而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或提出任何答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又原告因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繼承而公同共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全體繼承人迄未達成分割協議，再斟酌被代位人Ａ０６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其又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受償，故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Ａ０６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遺產，亦屬有據。
（三）又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雖辯稱：系爭土地已於鬮書上約定要分配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２９則稱：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之遺產，因為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Ａ０１生前就說要把系爭土地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０２６則稱：鬮書是在古厝的客廳協議的，鬮書上未記載戊OO是因為其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Ａ０１生前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第243頁至第246頁）。然查
　　1.被繼承人丁OO於35年2月5日死亡，時間係於臺灣光復（即34年10月24日）以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前段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故自34年10月24日臺灣光復民法繼承編開始施行於臺灣後，被繼承人始死亡，即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既於光復後才死亡，則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係有繼承權，實可認定。又觀之兩造之陳述及上開鬮書內容，可知該鬮書係奉「母族尊長之命」所為，且被告Ａ０８、Ａ０２６均自陳該鬮書是由母親Ａ０１委託其弟王日新代筆所擬（見本院二第245頁），故該鬮書究係為分配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或Ａ０１就其自身名下財產所為之協議，已非無疑。再觀之該鬮書簽訂日期為42年4月15日（即農曆3月2日），此時被繼承人丁OO已死亡，而鬮書亦僅有男性四房之4人簽章，並無戊OO之簽章，顯見鬮書未經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參與及同意，而被繼承人丁OO死亡當時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子女均有繼承權，縱被告Ａ０２６辯稱戊OO自幼為送養當童養媳而無繼承權云云（見本院二第245頁），惟在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所謂媳婦仔，係以將來擬婚配養家特定或不特定男子為目的而入養於養家之女子，此身分關係，除當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外，應解為本質上係自始與養家成立收養關係，惟以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亦即童養媳為「附有解除條件的收養關係」，倘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但本案戊OO是否有與養家男子成婚或是出嫁他人，被告Ａ０２６均未提出證據證明，且縱依被告Ａ０２６所述，戊OO如與養家男子成婚亦因而使該收養關係終止，而恢復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故被告Ａ０２６此部分抗辯洵屬無據。綜上，上開鬮書縱確曾經Ａ０１委託王日新代筆所擬，亦經3位公證人及全部男性繼承人簽名，惟仍於法未合，男性繼承人就遺產所協議之內容於法律上均無效力，自不得逕自認女性繼承人已喪失繼承權，故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２９、Ａ０２６上開所辯洵無可採，因此原告主張被告等人以及被代位人均為被繼承人丁OO之繼承人，為有理由。至被告Ａ０１８雖到庭辯稱系爭土地係由其購買，其後將委任律師再行瞭解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45頁），惟被告Ａ０１８迄今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再行爭執或委任律師提出相關說明，應認此揭抗辯為不可採。　　　
（四）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
　　⒈按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824條之規定，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價金補償之，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
　　⒉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系爭土地部分依被告與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衡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求就被代位人所應分得之遺產取償，則以消滅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其等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方式，足達此目的，且不致過度變更系爭土地之現狀。再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表示同意上開分割方案，被告Ａ４２、Ａ４３則無意見，而其餘被告迄今均未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分割方法，從而，原告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系爭遺產，為有理由，均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因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被代位人Ａ０６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附表一：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80分之108

		由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各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被代位人Ａ０６

		60分之1



		2.

		被告Ａ０７

		30分之1



		3.

		被告Ａ０８

		30分之1



		4.

		被告Ａ０９

		30分之1



		5.

		被告Ａ１０

		30分之1



		6.

		被告Ａ１１

		30分之1



		7.

		被告Ａ１２

		30分之1



		8.

		被告Ａ４４

		100分之1



		9.

		被告Ａ１４

		100分之1



		10.

		被告Ａ１５

		100分之1



		11.

		被告Ａ１６

		100分之1



		12.

		被告Ａ１３

		25分之1



		13.

		被告Ａ１７

		25分之1



		14.

		被告Ａ０１８

		25分之1



		15.

		被告Ａ１９

		25分之1



		16.

		被告Ａ２０

		20分之1



		17.

		被告Ａ２１

		20分之1



		18.

		被告Ａ２２

		50分之1



		19.

		被告Ａ２３

		100分之3



		20.

		被告Ａ２４

		40分之1



		21.

		被告Ａ２５

		40分之1



		22.

		被告Ａ０２６

		40分之1



		23.

		被告Ａ２９

		40分之1



		24.

		被告Ａ３２

		120分之1



		25.

		被告Ａ３１

		120分之1



		26.

		被告Ａ３０

		120分之1



		27.

		被告Ａ２７

		40分之1



		28.

		被告Ａ２８

		40分之1



		29.

		被告Ａ３３

		120分之1



		30.

		被告Ａ３４

		120分之1



		31.

		被告Ａ３５

		120分之1



		32.

		被告Ａ０３６

		40分之1



		33.

		被告Ａ３７

		40分之1



		34.

		被告Ａ３８

		30分之1



		35.

		被告Ａ３９

		30分之1



		36.

		被告Ａ４０

		15分之1



		37.

		被告Ａ４１

		60分之1



		38.

		被告Ａ４２

		60分之1



		39.

		被告Ａ４３

		60分之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陳勇全  

            曹逸晉  

被  代位人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７  

輔  佐  人  甲OO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４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４（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５（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６（兼乙OO之承受訴訟人）     



            Ａ１３  

            Ａ１７  

            Ａ０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０２６

            Ａ２９  

            Ａ３２          住○○市○○區○○街00號    

　　　　　　Ａ３１          住同上  

            Ａ３０  

            Ａ２７  

            Ａ２８  

            Ａ３３  



            Ａ３４  

            Ａ３５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敏安律師

被      告  Ａ０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０  

            Ａ４１  



            Ａ４２  



            Ａ４３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乙OO於訴訟繫屬中民國113年2月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上開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等情，此有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467至477頁、卷二第358至360頁），因上開被告乙OO之繼承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原告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77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分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列丙OO、乙OO為被告，惟丙OO、乙OO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追加丙OO之繼承人即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乙OO之繼承人即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449頁）。因丙OO、乙OO之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並追加請求丙OO、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另被告乙OO於起訴後之113年2月3日死亡，原告於聲明其繼承人承受訴訟後，復追加聲明請求被告乙OO之繼承人就渠等繼承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一第578頁），其最終聲明為：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及被告等人就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予以分割（本院卷一第58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且原告本件請求之訴訟標的對於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另亦無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故原告所為之追加均與前揭規定相合，應予准許。

三、除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０６之借款債權人，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計新台幣（下同）156,370元，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迄今仍未清償。又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全體繼承人雖辦畢繼承登記，然其等迄今未能就該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仍為公同共有狀態，嗣其他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先後死亡，其等之繼承人均怠於就乙OO、乙OO、丙OO繼承自被繼承人丁OO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爰請求如訴之聲明第一至三項所示；又繼承人間仍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因遺產目前仍屬公同共有狀態，被代位人Ａ０６怠於行使分割遺產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48條、第824條第2項規定，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請求分割遺產等語。

（二）並聲明：㈠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應就其被繼承人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就其被繼承人乙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㈣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公同共有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

二、被告等人答辯略以：

（一）被告Ａ０７及其輔佐人部分：我父親曾交代被繼承人丁OO死亡時，其全體繼承人已簽訂鬮書協議系爭土地要分給長孫Ａ０７，嗣Ａ０７因洪水將系爭土地之權狀沖走而未辦理登記，故系爭土地應為Ａ０７所有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Ａ２９部分：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在日據時代購買的，但可能登記在被繼承人丁OO名下，祖母Ａ０１生前就常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我認為很多人也都認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出庭，而被告Ａ０１８說的土地與本件無關，其餘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三）被告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部分：同被告Ａ０７之主張。

（四）被告Ａ４２、Ａ４３部分：我不清楚鬮書的事且對於本件並無意見。

（五）被告Ａ２４部分：我不清楚系爭土地是否要分給Ａ０７，但我希望系爭土地可以分割。

（六）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部分：同意辦理繼承登記，也同意系爭土地以附表二之應繼分筆錄分割。

（七）被告Ａ０１８部分：系爭土地是我買的，但我不記得地號，我也不知道我跟誰買的，我會請律師來開庭。

（八）被告Ａ０２６部分：鬮書是在系爭土地的古厝客廳內協議的，我當時跟嫂嫂在廚房沒有去客廳，但我知道有叫三個公證人，鬮書上沒有戊OO簽名，是因為戊OO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但因為我是媳婦，所以也不清楚當時協議的情形，但我婆婆Ａ０１生前都是跟我一起住，Ａ０１大約在82歲期間曾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　　　

（九）被告Ａ１９部分：我不曉得有協議給長孫的事情，我也沒有理會這些事情。

（十）其餘被告部分：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此項繼承人之分割遺產請求權，雖具有形成權行使之性質，係在繼承之事實發生以後，由繼承人公同共有遺產時當然發生，惟仍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復非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自非不得代位行使之權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19號判決）。再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之債務本金及其利息共156,370元，尚未清償，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為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於民國35年2月5日過世，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其繼承人、再轉繼承人為被代位人以及被告等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又丁OO之繼承人雖分別於105年8月30日辦畢繼承登記，然期間又有繼承人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即乙OO之繼承人為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以及丙OO之繼承人為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故乃更正並追加乙OO、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為被告，此係因訴訟標的對於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嗣原列為被告乙OO於訴訟程序中死亡，由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承受訴訟，惟上開4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故被告Ａ４４、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３、Ａ１７、Ａ０１８、Ａ１９、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未就附表一所示遺產辦理繼承登記，原告乃請求前開被告分別就渠等之被繼承人即乙OO、丙OO、乙OO，對於被繼承人丁OO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臺中地方法院105司執111101債權憑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親屬系統表等件在卷可參，且被告Ａ０７、Ａ２９、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４２、Ａ４３、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１９、Ａ０１８、Ａ０２６到庭並未爭執，而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或提出任何答辯，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又原告因被代位人Ａ０６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而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繼承而公同共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全體繼承人迄未達成分割協議，再斟酌被代位人Ａ０６經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其又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受償，故原告為保全其債權，代位Ａ０６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遺產，亦屬有據。

（三）又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雖辯稱：系爭土地已於鬮書上約定要分配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２９則稱：系爭土地是祖母Ａ０１之遺產，因為被繼承人丁OO愛賭博，Ａ０１生前就說要把系爭土地給長孫Ａ０７；被告Ａ０２６則稱：鬮書是在古厝的客廳協議的，鬮書上未記載戊OO是因為其從小就送養當童養媳，Ａ０１生前有說系爭土地是要給長孫Ａ０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第243頁至第246頁）。然查

　　1.被繼承人丁OO於35年2月5日死亡，時間係於臺灣光復（即34年10月24日）以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一條前段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開始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故自34年10月24日臺灣光復民法繼承編開始施行於臺灣後，被繼承人始死亡，即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被繼承人丁OO既於光復後才死亡，則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女兒係有繼承權，實可認定。又觀之兩造之陳述及上開鬮書內容，可知該鬮書係奉「母族尊長之命」所為，且被告Ａ０８、Ａ０２６均自陳該鬮書是由母親Ａ０１委託其弟王日新代筆所擬（見本院二第245頁），故該鬮書究係為分配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或Ａ０１就其自身名下財產所為之協議，已非無疑。再觀之該鬮書簽訂日期為42年4月15日（即農曆3月2日），此時被繼承人丁OO已死亡，而鬮書亦僅有男性四房之4人簽章，並無戊OO之簽章，顯見鬮書未經被繼承人丁OO之全體繼承人參與及同意，而被繼承人丁OO死亡當時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子女均有繼承權，縱被告Ａ０２６辯稱戊OO自幼為送養當童養媳而無繼承權云云（見本院二第245頁），惟在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所謂媳婦仔，係以將來擬婚配養家特定或不特定男子為目的而入養於養家之女子，此身分關係，除當事人有明確意思表示外，應解為本質上係自始與養家成立收養關係，惟以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亦即童養媳為「附有解除條件的收養關係」，倘日後與養家男子成婚為該收養之解除條件，但本案戊OO是否有與養家男子成婚或是出嫁他人，被告Ａ０２６均未提出證據證明，且縱依被告Ａ０２６所述，戊OO如與養家男子成婚亦因而使該收養關係終止，而恢復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故被告Ａ０２６此部分抗辯洵屬無據。綜上，上開鬮書縱確曾經Ａ０１委託王日新代筆所擬，亦經3位公證人及全部男性繼承人簽名，惟仍於法未合，男性繼承人就遺產所協議之內容於法律上均無效力，自不得逕自認女性繼承人已喪失繼承權，故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１０、Ａ２７、Ａ２９、Ａ０２６上開所辯洵無可採，因此原告主張被告等人以及被代位人均為被繼承人丁OO之繼承人，為有理由。至被告Ａ０１８雖到庭辯稱系爭土地係由其購買，其後將委任律師再行瞭解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45頁），惟被告Ａ０１８迄今未舉證以實其說，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也未再行爭執或委任律師提出相關說明，應認此揭抗辯為不可採。　　　

（四）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

　　⒈按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824條之規定，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解決，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定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價金補償之，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

　　⒉本件原告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主張就系爭土地部分依被告與被代位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衡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求就被代位人所應分得之遺產取償，則以消滅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其等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方式，足達此目的，且不致過度變更系爭土地之現狀。再審酌本件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間之公平，認原告所提分割方法並無不當，且被告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均表示同意上開分割方案，被告Ａ４２、Ａ４３則無意見，而其餘被告迄今均未表示意見或提出其他分割方法，從而，原告代位被代位人Ａ０６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系爭遺產，為有理由，均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因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是本院認由原告按被代位人Ａ０６之應繼分比例、被告各按其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第86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4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附表一：被繼承人丁OO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80分之108 由被代位人Ａ０６與被告等人各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附表二：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被代位人Ａ０６ 60分之1 2. 被告Ａ０７ 30分之1 3. 被告Ａ０８ 30分之1 4. 被告Ａ０９ 30分之1 5. 被告Ａ１０ 30分之1 6. 被告Ａ１１ 30分之1 7. 被告Ａ１２ 30分之1 8. 被告Ａ４４ 100分之1 9. 被告Ａ１４ 100分之1 10. 被告Ａ１５ 100分之1 11. 被告Ａ１６ 100分之1 12. 被告Ａ１３ 25分之1 13. 被告Ａ１７ 25分之1 14. 被告Ａ０１８ 25分之1 15. 被告Ａ１９ 25分之1 16. 被告Ａ２０ 20分之1 17. 被告Ａ２１ 20分之1 18. 被告Ａ２２ 50分之1 19. 被告Ａ２３ 100分之3 20. 被告Ａ２４ 40分之1 21. 被告Ａ２５ 40分之1 22. 被告Ａ０２６ 40分之1 23. 被告Ａ２９ 40分之1 24. 被告Ａ３２ 120分之1 25. 被告Ａ３１ 120分之1 26. 被告Ａ３０ 120分之1 27. 被告Ａ２７ 40分之1 28. 被告Ａ２８ 40分之1 29. 被告Ａ３３ 120分之1 30. 被告Ａ３４ 120分之1 31. 被告Ａ３５ 120分之1 32. 被告Ａ０３６ 40分之1 33. 被告Ａ３７ 40分之1 34. 被告Ａ３８ 30分之1 35. 被告Ａ３９ 30分之1 36. 被告Ａ４０ 15分之1 37. 被告Ａ４１ 60分之1 38. 被告Ａ４２ 60分之1 39. 被告Ａ４３ 60分之1 

 



